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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广西蓝德再生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广西蓝德”）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高速环境有限公司（“环境公司”）为其控股子公

司广西蓝德于一份融资额为人民币 14,992.5 万元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截至本公告之日，环境公司为广西蓝德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 14,992.5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1 年 5 月 21 日，广西蓝德与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招银租赁”）签署

了《融资租赁合同》（“主合同”），招银租赁同意向广西蓝德提供人民币 14,992.5

万元的融资额，用于购买一批环保设备，租赁期限 90 个月。2021 年 8 月 3 日，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环境公司与招银租赁签署了《保证合同》，环境公司为上述主

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及相关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次担保”）。针对本次担

保，广西蓝德提供了应收账款质押反担保，深高蓝德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高蓝德”，广西蓝德的控股股东、环境公司的子公司）提供了保证反担保。

有关的融资、担保和反担保关系示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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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

《关于担保事项签署授权的议案》，有关担保授权已获得本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年会批准。本集团可以对多家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担保，对多家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的担保，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日期分别为 2021 年 3 月 24 日、5 月 17 日

的公告以及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27 日的通函。本次担保及相应的反担保在上述担

保授权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人全称：广西蓝德再生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点：南宁市相思湖新

区邕隆公路石西垃圾处理厂办公楼（1 栋）；注册资本：人民币 12,300 万元；法

定代表人：唐水秀；经营范围：主要包括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理及工业油

脂加工生产、销售等。广西蓝德未曾聘请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 

广西蓝德为深高蓝德的全资子公司，深高蓝德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现有股

东之中，环境公司持股 67.14%，北京水气蓝德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共 3 人

合计持股 24.42%，此外，并无其他股东持股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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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蓝德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1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2,007.81 439,222.50 

负债总额 244,194.75 293,415.4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76,800.00 71,330.00 

      流动负债总额 177,438.32 233,377.21 

资产净额 137,813.06 145,807.09 

 
2020 年度 

（经审计） 

2021 年 1 月-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656.52 12,199.73 

净利润 11,677.30 7,994.0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按照约定，招银租赁已向广西蓝德提供总额人民币 14,992.5 万元期限 90 个

月的融资额，用于购买一批环保设备，并已全额支付予设备供应商。招银租赁取

得该等设备的所有权并将其作为租赁物出租给广西蓝德使用，广西蓝德承租上述

租赁物并向招银租赁支付租前息和租金。 

根据《保证合同》，环境公司作为保证人，为主合同项下广西蓝德对招银租

赁的全部债务（包括租金总额、违约金、手续费以及招银租赁为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责任为《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为防范本次担保的风险，本公司已就本次担保事项安排反担保措施如下： 

(1) 2021 年 8 月 3 日，环境公司、深高蓝德及广西蓝德签署了《保证反担保

合同》，约定为保障环境公司在代广西蓝德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后自身担保债权的

实现，深高蓝德以其现有的及将来所有的全部财产以连带保证的方式向环境公司

提供反担保，并承担反担保的责任。 

(2) 2021 年 8 月 3 日，环境公司与广西蓝德签署了《应收账款质押反但保合

同》，约定为保障环境公司在代广西蓝德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后自身担保债权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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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广西蓝德将以其在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后合法享有的南宁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厂三期改扩建项目特许经营权期限内的全部应收账款质押方

式向甲方提供反担保，并承担反担保的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就本集团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发表意见，

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期为 2021 年 3 月 24 日的公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准可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

88.5亿元，包括因银行为本公司发行人民币8亿元债券提供担保而进行的反担保、

按房地产行业的商业惯例为合格按揭贷款客户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5.5 亿元的阶

段性担保以及将于 2021 年度股东年会召开之日失效的为多家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人民币 65 亿元担保的授权（其中包括本次担保及相应的反担保）。此外，本公司

之控股子公司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乾泰技术有限公司在被本公司收购之前还对

外提供了人民币 2,850 万元担保（本公司已在收购协议中采取了充分的风险防范

措施）。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153,261.3 万元，

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65%；其中，对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

保总金额为人民币 14,992.5 万元。上述担保中无逾期担保。 

 

六、上网公告附件 

广西蓝德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3 日 


